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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业主自有产权景观照
明电费补贴方案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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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总 则

第一条

目的及依据

为进一步提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区”）

景观照明工作管理水平，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作区景观

照明工作，展示特色的夜间景观形象，推动智慧低碳转型和

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、《横琴

粤澳深度合作区景观照明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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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合作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

定义

本方案所称业主自有产权的景观照明设施是指未列入

合作区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，由建（构）筑物的业主或管

理单位作为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自行建设和维护管理的景

观照明设施。

第三条

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已纳入合作区景观照明控制平台、且属于

业主自有产权的景观照明设施（不包含经营性娱乐场所以及

广告、招牌、橱窗、店面的景观照明设施）。

第二章

总体要求

第四条

管理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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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观照明电费补贴管理工作应当遵循科学规划、合理布

局、因地制宜、节约资源、分类管理、严格程序的原则，满

足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要求。

第五条

职责分工

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是景观照明电费补贴工作的

主管部门，负责景观照明电费补贴的监督、指导、协调和管

理工作。

合作区财政局负责景观照明电费补贴资金的落实。

第三章

补贴规则

第六条

补贴条件

业主自有产权人申请景观照明电费补贴应当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景观照明设施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，具有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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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竣工验收资料；

（二）景观照明设施安装有独立电表，可精确计量景观

照明用电电量；

（三）景观照明设施已纳入合作区景观照明控制平台，

实施统一监管运行；

（四）景观照明设施产权清晰明确、无法律经济纠纷；

（五）业主自有产权人能对夜景照明设施及时进行维护，

并适时给予更新、改造，保持其功能完好，未发生因维护不

及时，或不按规定要求亮灯而受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；

（六）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情形。

第七条

补贴标准

景观照明电费补贴额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电费补贴额＝景观照明设施总用电量（规定亮灯时段）

×电费单价×考核系数。

（一）景观照明设施总用电量按照规定亮灯时段计量。

规定亮灯时段，是指星期五、星期六、重大活动及重要接待

日，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及其前一日，以及其他需临时亮灯

日。具体亮灯时段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根据季节变化

情况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补贴电费单价按省发改部门规定的一般工商业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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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电价标准计量。

（三）考核系数按照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对景观照

明设施管理情况的考核结果确定。

第八条

考核系数

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每季度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景

观照明设施管理情况开展至少 1 次考核工作。考核实行扣分

制，满分为 100 分，详细考核标准见附件 1。考核系数与考

核结果相关，按下列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季度考核得分在 95 分以上（含 95 分）的，考核

系数为 1；

（二）季度考核得分在 80 分以上（含 80 分）且 95 分

以下（不含 95 分），考核系数为 0.8；

（三）季度考核得分在 60 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且 80 分

以下（不含 80 分），考核系数为 0.6；

（四）季度考核得分在 60 分以下（不含 60 分），考核

系数为 0。

第四章

补贴流程及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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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

补贴流程及资料

景观照明设施的业主自有产权人应于每季度结束后十

个工作日内向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提交电费补贴申请

资料，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按照本方案规定进行审核和

考核，对符合条件的景观照明设施按照补贴标准给予电费补

贴，次季度发放上季度补贴。

景观照明设施的业主自有产权人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业主自有产权的景观照明设施用电补贴申请表

（附件 2）；

（二）申请范围内景观照明设施的产权证明资料；如建

（构）筑物存在多个产权人，申请人应提供经专有部分占建

筑物总面积过半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产权人同意申请景观

照明设施电费补贴的证明文件；

（三）申请范围内景观照明设施竣工图纸和通过竣工验

收证明资料（第一次申请时）；

（四）供电单位开具的电费发票；

（五）收款开户行信息（盖章）；

（六）审核需要的其他资料。

第五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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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则

第十条

附则

(一)本方案执行过程中，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有关

规定冲突的，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有关规定为准。

(二)本方案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解释。本政

策与合作区其他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除另有规定外，按照

就高、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(三)本方案自 2025 年 1 月 2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 月 27 日。有效期届满或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，将根

据实施情况予以评估修订。有效期届满而相关补贴应当支付

而尚未支付完毕的，应继续执行至全部完毕。


